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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彦淖尔市交通运输局
关于在全市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
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通知

各旗县交通运输局，市执法支队、局机关有关科室：

为贯彻落实执法为民理念和包容审慎监管精神，引导交通运

输企业和从业人员守法经营，推进交通运输执法规范化长效机制

建设，根据《行政强制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

定，以及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建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规范化长效机

制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就在全市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

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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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加快推进法治政府部门建设。按照“依法监

管、教育引导、过罚相当、诚实守信”的原则，积极引导行政相

对人树立守法意识、责任意识、诚信意识。巩固深化交通运输执

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果，切实维护交通运输市场主体和人

民群众合法权益。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不断提升交通运

输行政执法的能力和水平，努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编制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

1.市交通运输局按照《行政强制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有关规定，梳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强制事项，编制《轻微

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》，并向社会公开，作

为全市交通运输领域普遍适用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

制措施的依据。

2.各旗县交通运输局可根据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“立改

废”，结合本旗县实际，制定并公布本旗县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

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。

（二）建立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告知承诺制

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告知承诺制是对交通运输领域轻微

违法行为的容错机制。具体是指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执法

中，发现行政相对人存在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

会危害的，可以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，但要告知行政相对人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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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事实和情节、违反的法律法规规章、造成的危害后果等，采取

签订承诺书等形式教育、引导、督促行政相对人守法经营，消除

违法隐患、降低违法风险。

（三）明确适用条件

1.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；

2.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危害发生、控制危害扩大的；

3.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，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

理、阻碍执法、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。对符合轻

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，原则上可以不予实施行政

强制措施。但为了制止违法行为、防止证据损毁、避免危害发生、

控制危险扩大的，仍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。

（四）规范适用程序

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现场检查、调

查取证等工作并做好记录，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处理：

1.向行政相对人告知违法事实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，并

责令改正；

2.行政相对人要求陈述申辩的，应当依法听取并核实；

3.行政相对人对其违法行为确认后，当场改正或者承诺限期

改正，并在告知承诺书上签章确认；

4.对行政相对人签章确认的告知承诺书以拍照或者扫描的

方式存档。

（五）加强后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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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行政相对人在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 2次及以上被发现

同类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进行处理；

2.对因实施同类违法行为受到 3次及以上处理的行政相对

人，纳入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范围，列入黑名单管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依法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

强制措施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、进

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的客观需要，各地各单位

要充分理解适用条件、严格把握审查标准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
（二）准确把握尺度。各地各单位要坚持依法监管，维护行

政执法权威和公信力。要准确把握执法尺度，体现执法温度，积

极创新交通运输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方式，同时还要防止消极执

法、办人情案等现象发生。

（三）规范执法行为。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执行《行政强制法》

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相关要求，

全面推行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强化执法人员教育管理，对

涉嫌违规执法、以权谋私等问题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
（四）加强普法宣传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“谁执法

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在执法中普法，开展说理式执法。要加强对行

政相对人法律法规规章知识的宣传，教育行政相对人真正认识错

误，增强行政相对人守法意识，积极改正违法行为，引导行政相

对人诚实守信，自觉履行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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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巴彦淖尔市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

行政强制措施清单

2.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告知承诺书（样表）

巴彦淖尔市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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